
— 1 —

相政人〔2018〕2号

关于王海峰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开发区、高新区（筹）、高铁

新城、度假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办、局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（公司），

各垂直管理部门：

经区政府研究决定：

王海峰同志任区政府办副主任（列陈建叶同志之后）、金融办

（上市办、银监办）主任；

高君同志任区政府办副主任（列龚泉源同志之后），免去开发

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夏赵云同志任区行政学校校长；

吴健同志任区城管执法局局长；

李赵庚同志任区民族宗教局局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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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执晴同志任区服务业发展办公室主任；

董亚琦同志任开发区招商局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，免去开发区

经济贸易发展局副局长、科技和环保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锐同志任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夏晨同志任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刘洪印同志任开发区监察室副主任（保留正科级）；

朱峰同志任苏州高铁新城科技商务局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许明娟同志任苏州高铁新城科技商务局副局长（列朱峰同志

之后），免去澄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朱震同志任苏州高铁新城经济发展局副局长（列孙国燕同志

之后）；

杨建伟同志任度假区管委会主任，免去苏州高铁新城管委会

副主任职务；

朱鸿鹄同志任澄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列沈伟荣同志之后），

免去黄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王建军同志兼任的区行政学校校长职务；

免去羊一飞同志区政府办副主任、金融办（上市办、银监办）

主任职务（另有任用）；

免去张玉明同志区教育局副局长职务（另有任用）；

免去金瑞良同志区城管执法局局长职务（另有任用）；

免去杨克勤同志区民族宗教局局长职务（另有任用）；

免去顾泉荣同志兼任的区服务业发展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金建坤同志区商务局副局长、招商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（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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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任用）；

免去黄亚娣同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、区政务服务

中心副主任职务（另有任用）；

免去何乃剑同志开发区招商局局长职务（另有任用）；

免去王小明同志苏州高铁新城管委会副主任职务（另有任

用）；

免去顾建明同志度假区管委会主任职务（另有任用）；

免去龚刚同志兼任的太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。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

2018 年 7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、人武部，区

委各部、委、办、局、群团。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7月 17日印发


